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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教育局文件 

泉教德[2008] 1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关于组织开展中小学生“快乐健康”寒假主题实践活动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市直学校： 

  寒假即将来临，为了让全市中小学生度过一个快乐、健康、

平安、和谐的寒假，市教育局决定在全市中小学组织开展“快乐

阅读，健康成长” 征文和“春节给父母的问候语”网络短信评

选活动。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“一凡图书”杯“快乐阅读，健康成长”征文活动 

1、征文时间：2008年寒假期间，即 2008年 1月 28日至 2008

年 2月 22日。截稿时间为 2008年 2月 23日。 

2、征文对象：全市中小学生。 

3、征文要求： 

（1）围绕推荐书目（见泉州德育网：http://www.qzdy.cn），

结合个人的成长经历，联系泉州的文化发展，撰写读后感，诗歌

除外。 

（2）征文力求构思新颖、内容活泼、语言通顺，有一定的

教育意义，字数控制在 1000字以内。 

（3）稿件要注明征文题目、所在县市、学校、文章作者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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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导教师等；用 A4 纸打印，标题用 2 号华文中宋字、正文用 3

号仿宋字排版，于 2 月 22 日前直接网上投稿至泉州德育网

（www.qzdy.cn）寒假专题活动页面。 

（4）严禁抄袭，一经发现，立即取消比赛资格。 

4、征文评奖：按小学组，初中组，高中组分别评奖，每组

设一等奖 6名；二等奖 10名；三等奖 30名。凡获奖者均发给证

书，奖品由泉州市一凡图书有限公司提供。教师指导奖等次将对

应所指导学生获奖等次授予。 

二、 “春节给父母的问候语”网络短信评选 

1、活动时间：2008年 1月 18日-2008年 2月 22日 

2、参与对象：全市中小学生 

3、短信作品要求： 

（1）围绕“新春拜年祝福”主题，表达对父母的感情； 

（2）内容积极、健康、向上； 

（3）语言真挚感人、轻松活泼，体现短信特色； 

（4）短信以汉语文字为主，不带图形、特殊字符； 

（5）参加评选的短信作品必须为原创作品，发现非原创一

律取消其参选资格。 

4、参选短信注意事项 

（1）每条短信字数控制在 120个字以内（含标点符号）； 

（2）同条短信不可重复发送参加评选； 

（3）短信最后须附上所在县（市、区）、学校、班级、姓名。 

5、活动参与方式 

以短信形式，直接投稿至泉州德育网（www.qzdy.cn）“春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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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父母的问候语”网络短信评选窗口。 

6、短信评选事项 

（1）评选时间安排： 

评委会评选时间： 2008年 2月 21日—2月 26日； 

活动结果公布时间：2008年 3月中旬。 

（2）活动奖项： 

本次活动设有中学组、小学组，各组活动奖项设置为：一等

奖 3 名、二等奖 7名、三等奖 10名，优秀奖若干名。 

本次网上活动由泉州宏捷传媒有限公司协办。 

各县（区、市）教育局及中小学校应重视本次寒假活动的举

办，积极组织中小学生参与此项活动。 

详情咨询： 

联系单位：泉州市教育局德育科 

联系电话：0595-22783508 

 

泉 州 市 教 育 局 

二 OO八年元月八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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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送：省委教育工委、省教育厅，市委办、市府办、市委宣传

部、市委教育工委。 

 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2008年元月八日印发 


